
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
權責機關/
作業期限

初審
階段

1.申請
人準備作
業至提出
申請

2.1-2.3
5天(不含
補正天數7
天)/
托嬰中
心、居家
托育服務
中心

準備
階段

1.民眾申請

複審
階段

2.1
托嬰中心、
托育服務中心

初審

2.2
通知補正 2.3退件

5.撥款

4.1
社會局複審

符合

3.30天/
衛生福利部
社會及家庭
署托育人員
登記管理資
訊系統

4.1-4.3
20天/(不含
補正天數7
天)/社會局

5.社會局

3.查調戶政資料

4.2
通知補正

不符合不符合

不符合

4.3
核定不通過

可補正且於期限內補正

逾期未補正
或不可補正

撥款
階段

新北市政府辦理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暨合作聯盟服務費用補助
標準作業流程圖

符
合

可補正且於期限內補正

逾期未補正
或不可補正

(民 )社兒托07-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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